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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警示教育办法
（试 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一厂出事故、万厂

受教育，一地有隐患、全国受警示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

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，发挥警示教育作用，进一步压

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切实以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对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开展现

场警示教育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分级分类、注重实效的

原则，组织开展事故现场警示教育。

第四条 各级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或授权有关部门采取事

故现场会议等形式开展警示教育。

参加会议或接受警示教育对象应包括事故相关单位同行业

领域企业、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、行业安全生产直接监管责任

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，事故发生地属地政府主要负责

人和分管负责人等。

第五条 事故现场警示教育会议原则上按照事故等级组织

召开，对伤亡人数较多、社会影响较大的事故可以提级组织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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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对死亡 10 人以上（含 10 人）的重大或特大生产安全

事故，由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组织召开。

（二）对死亡 3-9 人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，或者受伤、死亡

人数合计 3 人以上（含 3 人）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，由事故发生

地设区的市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组织召开。

（三）对死亡 1-2 人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，由事故发生地县

级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组织召开。

（四）其他情形需要召开的，视具体情况另作安排。

第六条 事故现场警示教育会议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通报事故基本情况，分析事故初步原因和暴露问题。

（二）通过图片、录像、动漫或警示教育片等形式，复盘事

故发生经过。

（三）现场通报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已采取的强制措

施等。

（四）宣布对发生事故行业领域企业依法采取的整顿措施。

（五）对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防范同类事故重复

发生提出明确要求。

（六）其他需要安排的事项。

第七条 各级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当在事故发生后 15 日

内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议，并邀请上一级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

和行业安全生产直接监管责任部门以及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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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派员参加会议。

第八条 事故现场警示教育会议结束后 10 日内，应将现场

警示教育会议有关情况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，报上一

级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行业安全生产直接监管责任部门，同

时抄报上一级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

第九条 各级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将下一级政府安全生

产委员会开展事故现场警示教育情况，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巡查、

督查、考核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内容。

第十条 开展事故现场警示教育不代替对事故挂牌督办、警

示、约谈等情况。

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（或办公室）可视情向

事故发生地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下达《生产安全事故现场警示教

育告知书》（见附件），并抄送同级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行

业安全生产直接监管责任部门。

第十二条 对不按规定组织开展事故现场警示教育，导致同

类事故多发频发等严重后果的，应将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

关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

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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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生产安全事故现场警示教育告知书
鲁安警字〔xxxx 年〕xx 号

（参考模板）

xx（县级、市级）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：

x 年 x 月，xx 县（市、区）xx 企业（项目）发生 xx 事故，

造成 x 人死亡，x 受伤。根据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警示教

育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现责成你（县级、市级）政府安全生产

委员会组织同行业领域企业、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、行业安全

生产直接监管责任部门，在事故发生后 15 日内（即 x 月 x 日前）

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议，通报事故基本情况，复盘事故发生经过，

现场通报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已采取的强制措施，分

析事故初步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提出防范和整改措

施，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，有效防

范各类事故发生。

事故现场警示教育会议邀请（xx 市、省）有关行业安全生

产主管部门、行业安全生产直接监管责任部门、（xx 市、省）政

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派员参加。有关情况按要求及时报告。

（xx 市、省）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xxxx 年 x 月 x 日


